
　 　 养老机构人身损害

赔偿责任之过错认定

徐 银 波 ∗

内容提要： 因体质脆弱的老年人易发生损害事故， 公平裁判养老机构多发的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 就成为达致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与保障养老产业健康发展之平衡的关键。
养老机构并非入住老人人身安全的保险人， 应当仅在过错未尽照护义务时才承担责

任。 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着眼于判断行为人在损害发生之时点的行为有无过错， 基于养

老服务是以维护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的之继续性、 劳动密集型服务， 应综合 “结构—过

程—结果” 而贯穿养老服务合同关系始终， 从 “硬件、 软件、 环境、 主体” 四个维度

分析养老机构应当预见和防范的风险， 在尊重老年人人格尊严的前提下， 综合考量法

律规定、 国家和行业标准、 合同约定以及老年人身心状况之需求， 认定养老机构有无

过错。 针对受害人举证困境以及司法虚化过错认定之现状， 可以通过明确养老机构的

义务以及推定过错、 事实自证等过错认定客观化路径， 为司法明确标准， 为养老机构

的规范运行提供指引。
关键词： 人身损害 　 养老服务合同 　 过错认定的客观化 　 事实自证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福利性养老机构又床位紧缺， 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选择入住民办养老机构。 基于生活习惯和家庭观念的考虑， 多数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 在

高龄或失能时才入住养老机构。 照护对象的脆弱性决定了养老机构运行的高风险性， 由此使得公

平裁判养老机构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成为平衡保护老年人权益与保障养老产业发展之关键。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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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合同的私法规制研究” （ ２１ＢＦＸ０２２） 、 “重庆英才·青年

拔尖人才” 支持计划、 西南政法大学 “民法典适用问题创新研究项目” 的研究成果。
对本文探讨对象作如下补充说明： 第一， 本文仅探讨有偿养老服务合同关系下养老机构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不

包括公立养老机构对兜底保障老人受到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也不包括养老机构对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所造成

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就前者， 需要另文深入探讨可能涉及的责任豁免问题； 就后者， 因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是根据老年人或其亲属的指示而提供服务， 且损害发生在后者支配的领域， 不存在举证及过错认定难题。 第二，
针对养老机构因药品缺陷、 物件坠落等造成的人身损害， 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应规则即可， 本文旨在探讨因

养老机构未尽照护义务导致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



然而在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 法院常为化解矛盾而模糊地认定养老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这一虚化过错认定的裁判思维既导致养老机构经营举步维艰， 又无法指引其提升服务质量从

而有效保障老年人权益。 民政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发布的 《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

行为做好服务纠纷处理工作的意见》 （民发 〔２０２０〕 ８９ 号） 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提出根据权

责一致原则确定各方责任， 但未作具体规定， 尤待理论加以明确。
　 　 首先， 围绕民事责任制度， 可以从三个层次平衡保护入住老人与养老机构的利益： 一是

公平认定责任成立要件； 二是合理计算赔偿数额； 三是通过责任保险分担风险。 就赔偿数额

的计算， 对于失能老人， 其本就需要支出护理费用、 丧失了劳动能力， 在养老机构非故意侵

权时， 有必要考虑受害人既有状态而调整按法定规则计算的护理费用、 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

金。 该问题是受害人特殊体质问题在养老服务纠纷领域的体现， 可参考既有研究成果解决。 〔 ２ 〕

就责任保险， 倘若养老机构动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可能不愿承保， 这也是民政部等早于

２０１４ 年即发布 《关于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４〕 ４７ 号） 但实施效果不佳

的核心原因。 并且， 责任保险仅事后消极分担损失， 不能指引养老机构事先防范风险， 避免入住老人

过早死亡或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因此， 有待深入探讨的是责任成立问题。
　 　 其次， 就责任成立的认定， 虽然基于入住老人与养老机构存在合同关系而面临违约责任与侵权

责任竞合问题， 但两者的构成要件均包括损害、 因果关系， 有待明确的是归责原则及可归责行为的

认定。 对于入住老人受到的人身损害， 养老机构仅在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 第一， 认定养老机构承

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存在合同义务且其违反了合同义务。 养老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用由床位费、 伙

食费、 护理费组成， 养老机构相应地对入住老人负担照护义务： 一方面负担照顾义务， 包括提供食

宿及日常生活照料服务、 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提供精神慰藉、 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服务。 该部分债

务应属结果债务， 养老机构须在结果上确保为入住老人提供居住房间、 一日三餐以及为失能老人提

供清洁、 助浴等生活照料。 另一方面负担保护义务， 即保护入住老人免受人身损害。 该部分债务则

应属手段债务， 养老机构 “并非老年人人身安全的保险人”， 〔 ３ 〕 法律不可能不切实际地要求养老

机构保证入住老人不受任何损害、 防范合理人所不能防范的风险， 而是只能要求其按照作为一个合

理人的养老机构应有的技能及注意保护入住老人免受可预见风险的伤害。 〔 ４ 〕 此外， 养老服务合同

可能仅约定服务项目， 难以约定具体服务质量， 而在按照合同条款无法确定服务质量时， 根据民法

典第 ５１０ 条、 第 ５１１ 条， 按照交易习惯、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通常标准确定履约标准。 养老机构

违反前述标准， 实质上就是违反了一个合理人的行为标准， 已可认定其存在过错。 因此， 从形式上

看， 养老服务合同属于无名合同， 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之无过错责任原则， 但就入住老人的人

身损害， 因养老机构负担的是合理的保护义务， 依据认定其不履行债务的相关事实也能认定其存在

过错， 〔 ５ 〕 因此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第二， 就侵权责任而言， 在法律无特殊规定时应适用过错责

任原则。 且从应然角度看， 侵权责任源自行为人的过错或危险行为， 而养老机构的照护行为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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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 也应当仅在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 第三， 适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本质区别在于，
由谁承担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意外事件所造成损害之风险。 入住老人易受损害的风险源于其

自身的脆弱性， 该风险应由入住老人一方承担。 综上， 侵权责任源于行为人违反了义务， 构成过

错， 而养老机构负担的保护义务源于养老服务合同之基础关系， 所以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认

定并无实质差异。
　 　 最后， 就过错的认定， 有待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 第一， 过错是一种主观状态， 但往往

以注意义务水平为标准进行客观判断。 现代欧洲侵权法均认可这样的事实， 即导致赔偿责任

的不是 （因其本质而无法 “抽象” 认定的） “过错” ， 而是对具体情况下必须遵守的注意义务

之标准的偏离。 〔 ６ 〕 依通说， 注意义务采客观判断标准， 即不考虑不同主体的能力、 经验、 知

识等差异， 以一个合理人在相同环境下应实施的行为为标准。 〔 ７ 〕 这一标准虽是客观的， 但

“合理人” 是一个从未犯过错的虚构的人， 何为一个合理的养老机构应实施的行为， 并不明

确。 第二， 入住老人 ２４ 小时居住在养老机构， 在掌握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发生纠纷时除

受害人陈述及探视亲属的证人证言外， 难以提供其他证据， 且受害人还可能因死亡、 无民事

行为能力等原因而无法作证， 〔 ８ 〕 所以受害人一方面临举证困境。 同时， 入住老人的脆弱性使

养老行业本就是高风险行业， 若一概采过错推定责任， 亦有失偏颇。 对此， 可参照教育机构

责任规则， 在适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 例外地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入住老人受损害案件

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这是因为， 从控制风险的角度而言， 当入住老人为完全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
他们能够完全或部分决定自己的行为， 损害结果可能是由他们的自主行为所致， 不能基于发生损害即

推定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而当入住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 其不能认知自己行为的性质， 亦即无

法预见行为的风险， 养老机构应当监督其行为， 避免损害的发生。 〔 ９ 〕 因此， 此类入住老人受到人身

损害， 即可推定养老机构未尽照护义务， 由养老机构证明自己尽到了照护义务仍无法避免损害的发生。
并且， 当入住老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时， 其难以与亲属准确地交流并说明损害发生的经过。 〔１０〕 若适

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 会产生因客观举证不能而导致的利益失衡。 〔１１〕 但是， 仅分配举证责任并不

能解决问题， 仍有待明确受害人一方证明养老机构有过错以及养老机构证明自己无过错的认定标准，
进而指引养老机构规范运行， 事前避免损害的发生。 面对合理人标准的抽象性， 有待进一步明确具体

的认定标准。

二、 过错认定的考量对象

　 　 （一） 三层次判断框架

　 　 因为养老机构基于养老服务合同而负担照护义务， 所以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着眼于判断行为人

在损害发生之时点的行为有无过错， 司法应从 “结构—过程—结果” 三个层次综合评价养老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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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判断其有无过错。
　 　 首先， 认定养老机构有无过错， 有必要先行追问这一过错认定有何特殊性。 以常见的跌倒损害

为例， 老人在商场和养老院跌倒之情形， 对经营者过错之认定有无差异？ 商场的经营者基于对经营

场所的控制而对所有出现在场所内的不特定第三人负担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其内容仅是确保经营

场所处于安全状态、 避免访客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 〔１２〕 为此， 当受害人在商场跌倒时， 应

着眼于考察经营者在损害发生时是否存在未及时清理水渍而导致地面湿滑等过错。 养老机构

作为养老院之不动产经营场所的管理人， 对出现在场所内的所有主体亦负担安全保障义务，
须确保经营场所处于安全状态， 避免第三人因地面湿滑等原因而跌倒。 但对于入住老人， 养

老机构负担的是基于服务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保护义务， 不仅包括确保经营场所处于安全状态

之安全保障义务， 而且包括根据合同约定的照护等级、 服务项目以及入住老人身心状况而预

测其存在的风险并防范损害发生之保护义务。 〔１３〕 因此， 不应孤立地评判发生在养老院内的跌

倒事故， 〔１４〕 不仅需要考量经营者在损害发生时的行为有无过错， 还需要考量诸如建筑物的构

造是否满足行动不便的老人的行动需求， 是否配备了充足员工照护老人， 是否事先评估了入

住老人可能发生跌倒的风险并相应规划和实施风险防范措施等。 养老服务合同是以维护入住老

人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继续性合同， 需要养老机构全面介入入住老人的日常生活， 〔１５〕 并伴随其身

心状况变化而不断评估照护需求进而变更服务内容。 〔１６〕 由此， 入住老人受到损害可能并非仅

是养老机构在损害发生时点之行为所致， 而可能是其未持续履行照护义务之结果， 〔１７〕 应贯穿

养老服务合同关系始终而综合评价养老机构的行为有无过错。
　 　 其次， 可以借鉴 “结构—过程—结果” 的三层次综合性判断框架全面判断养老机构有无

过错。 类似养老机构并非入住老人人身安全的保险人， 医疗机构亦不能确保治愈患者， 也是

负担手段债务， 同样存在如何评价医疗服务质量之难题。 为此， 被称为美国 “医疗质量管理

之父” 的多那比第安提出 “三层次判断框架” ， 即由对医疗机构的设备及人员配置等的结构性

评价、 对医护人员诊疗行为的过程性评价、 对患者在接受诊疗后的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的结

果性评价， 组成三层次的医疗质量评价框架。 〔１８〕 民法典 “医疗损害责任” 章中， “告知医疗

措施并取得同意—实施诊疗行为—填写、 保管及提供病例资料” 等方面构建的客观化过错认定

规则， 也体现了这一过程性评价思路。 可以借鉴该三层次判断框架综合评价养老机构的行为，
即通过规范服务基础和服务过程而保障服务结果。 理由在于： 第一， 基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养老机构应确保其建筑物适合老年人居住， 配置相应的服务设施， 配备充足且有相应资质的

工作人员， 即硬件与软件之结构设施能够满足照护入住老人之需求。 第二， 完善的设施加上

规范化服务是服务质量之保障。 养老服务以维持入住老人生活质量为目标， 需要照顾老人饮

食、 起居、 清洁卫生、 排泄及体位转移等日常生活， 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服务。 因此， 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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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应提供规范的服务， 确保能够持之以恒事无巨细地照护入住老人。 第三， 手段债务并非

与结果毫不相关。 〔１９〕 一方面， 如前所述， 养老机构负担的保护义务是手段债务， 但是提供膳食

等照顾义务是结果债务， 对与此类服务相关的损害可进行结果性评价。 另一方面， 针对只要养老

机构履行了义务即通常能够避免发生的损害， 基于损害结果也可推断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２０〕 例

如， 只要养老机构提供了满足老年人所需的膳食并为失能老人喂食， 通常不会发生营养不良这一

损害。 即使老人食欲不振， 亦非短短数日即会导致营养不良， 养老机构也应当及时发现问题并告

知亲属。 实践中， 入住老人营养不良多是由于养老机构长期任由失智、 失能老人自行用餐而不问

其进食情况所致。 因此， 测量减重是可用于评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筛查工具， 〔２１〕 基于营养

不良之损害事实即可推断出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除非其能够举证证明已履行义务， 营养不良

是由于入住老人罹患疾病所不可避免的。 第四， 从比较法来看， 该三层次综合判断框架也被

广泛适用于养老服务领域。 例如， 美国法院就养老机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普遍地从设施设

备的选择、 场所的维护、 人员的配备、 日常照护等方面， 判断养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 〔２２〕 德

国对机构照护服务质量的调查， 包括对人员配备及建筑设备等维护状况的结构评价、 对提供

服务的过程评价、 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满意度的结果评价； 〔２３〕 日本学者针对养老服

务瑕疵的认定， 提出由 “结构标准、 过程标准和结果标准” 组成的三层基准论。 〔２４〕 综上， 基

于养老服务合同之目的以及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的特殊性， 应综合结构、 过程及结果判断养

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
　 　 （二） 四维度风险分析模型

　 　 三层次判断框架建构了认定养老机构有无过错的脉络， 但仍待明确结构、 过程、 结果对

应考量的具体对象。 对此， 可参考 ＳＨＥＬ 事故风险分析模型， 分析养老机构应当预见并防范的

风险， 进一步明确三层次判断框架下具体的考量对象。
　 　 首先，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在养老机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 更多争议源于养老机构

是否存在过失， 即是否未能采取必要措施防范损害的发生。 根据通说， 行为人有无过失的关

键在于其对损害的发生是否 “可预见” 以及是否 “可避免” 。 〔２５〕 其中， 预见的内容包括发生

损害的可能性以及损害的严重程度。 与之对应， 行为人应当采取的避险措施包括降低损害发

生的概率和降低损害的严重程度。 〔２６〕 法律不能要求养老机构杜绝损害的发生， 但是其应当保

护入住老人免于遭受可预见且可避免之损害。 为此， 在 “结构—过程—结果” 判断框架下，
需要具体考量养老机构应当预见并避免的风险。
　 　 其次， 就如何认定养老机构应当预见与避免的风险， 可参考 ＳＨＥＬ 事故风险分析模型作出

判断。 ＳＨＥＬ 模型最早用于分析发生航空事故的风险， 根据该模型， 损害事故的发生是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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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包括软件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 硬件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Ｈ）、 环境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 和主体 （ Ｌｉｖｅｗａｒｅ， Ｌ） 四类因素， 事故即容易发生在处在中心位置的主体 （ Ｌ０） 与硬件、
软件、 环境及其他主体交往的接触点处。 〔２７〕 如下图所示， 将该四维度风险分析模型适用于在

养老机构发生的人身损害案件， Ｌ０ 为处于中心位置的入住老人， 易引发损害的风险即在入住

老人与外部硬件、 软件、 环境以及他人的接触点上。 其中， 硬件包括建筑、 设备等； 软件包

括人员配置、 服务流程等； 环境指除硬件和软件之外的外部环境； 主体包括养老机构工作人

员 （故意实施加害行为及怠于提供服务） 和其他入住老人 （相互间发生争执或失智、 有暴力

倾向的老人实施加害行为） 等。 硬件和软件因素对应 “结构” 评价， 环境和主体因素对应

“过程” 评价。 这些风险均可能导致损害的发生， 且如前述， 因为养老服务是劳动密集型服

务， 需要照

ＳＨＥＬ 模型

护人员为入住老人提供事无巨细的照护， 所以最大的风险来自

主体因素。 与之对应，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ＧＢ ／
Ｔ３７２７６－２０１８） 从设备设施 （１３０ 分）、 运营管理 （１５０ 分）、 环

境 （１２０ 分） 和服务 （６００ 分） 四个方面 （共 １０００ 分） 对养老

机构进行评分定级， 这四个方面即对应硬件、 软件、 环境和主

体因素， 其中服务也即主体因素占比最高。 因此， 可以参考

ＳＨＥＬ 四维度事故风险分析模型进一步明确三层次判断框架下

养老机构应当预见与避免的风险。
　 　 综上， 通过 “结构—过程—结果” 的三层次综合判断框

架和 ＳＨＥＬ 四维度风险分析模型， 可以明确在认定养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当具体考量的对象，
从而既解决过错认定模糊问题， 又促进养老服务的规范化，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对此， 可以实践中

最常见的跌倒损害予以示例说明。 首先， 对硬件和软件的结构性评价。 就硬件而言， 需要考量养老

机构的地面有无障碍、 空间是否满足轮椅通行需求、 是否配备呼叫铃、 是否配备在失能老人独自起

身时的警报装置等。 此外， 养老机构既要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也要降低事故损害程度， 鉴于难以杜

绝跌倒事故， 还需要考量养老机构是否使用具有减震效果的地板材料以降低损害程度。 〔２８〕 就软件

而言， 需要考量养老机构是否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 是否对其进行培训使其掌握预防老年人跌倒的

知识。 其次， 就环境风险， 需要考量养老机构是否保持地面清洁、 确保充足照明、 减少噪音， 从而

防范入住老人因地面湿滑或凌乱、 视线不清、 受到惊吓而跌倒等。 最后， 就服务过程之主体因素，
因为跌倒是常见损害， 养老机构应在老人入住时根据其病历资料、 有无跌倒史以及对其步态、 视

力、 认知能力、 服用药物等评估跌倒风险， 制定包括预防跌倒措施在内的照护计划。 因老人的身心

状况不断变化， 养老机构还需要定期 （如每季度） 评估风险。 在评估风险和制定照护计划后， 养老

机构应结合外在因素执行照护计划。 例如， 特定时间段如洗漱、 用餐、 活动时间， 跌倒风险有所增

加， 工作人员应更多观察以降低风险。 虽然法律不能要求养老机构避免所有跌倒事故， 但是养老机

构在老人入住时未评估其存在的风险进而制定个性化照护计划， 是未能防范跌倒的重要原因，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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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Ｐｕｒｕｓｈｏｔｔａｍ Ｂ．Ｔｈａｐ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Ｎｏｎ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４４ （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７３ （１９９６）．



规范化服务流程可以降低发生损害之可能性。 〔２９〕

三、 过错认定的考量标准

　 　 明确过错认定的考量对象后， 尚待明确针对考量对象认定养老机构有无过错的考量标准。 需先

予说明的是， 养老机构的过错认定不能参照医疗损害责任采统一的行业水准说， 即不能参照民法典

第 １２２１ 条的规定以 “未尽到与当时的照护水平相应的照护义务” 为标准。 一方面， 诊疗行为是技

术性劳动， 仅长期学习医学知识并取得相应资质的专业医生方可实施， 医疗损害责任为专家责任。
随之， 医疗损害纠纷涉及医学专业知识， 法官不能依据常识和经验认定医疗机构有无过错， 往往需

要借助专家鉴定意见。 与之不同， 养老服务是劳动密集型服务， 虽然也要求照护人员取得资质， 但

是对其受教育背景并无强制要求， 换言之， 照护人员具有可替代性， 普通劳动力经短期培训即可上

岗。 因此， 养老服务的专业性远低于诊疗行为， 养老机构并非承担专家责任。 〔３０〕 与之对应， 除养

老机构提供的专业医护服务外， 法官通常能够判断其是否存在过错， 无需增加当事人诉累引入鉴定

程序。 另一方面， 正因为诊疗行为是技术性劳动， 所以无需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权利义务， 〔３１〕 而

应遵循统一的诊疗规范、 义务标准， 以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与诊疗时医疗水平相当的诊疗义务为统一

的过错认定标准。 而不同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不同， 所需照护服务亦不同， 入住老人会与养老机构

签订书面合同具体约定照护等级、 服务项目等内容。 因此， 行业水准并非认定养老机构有无过错的

唯一标准， 法院应在尊重老人人格尊严的前提下， 综合考量法律规定、 国家和行业标准、 合同约定

及老年人身心状况之需求。
　 　 （一） 法律规定及国家和行业标准

　 　 不同于一般合同关系中法律尊重意思自治， 因养老服务合同关系入住老人的生活福祉， 所以养

老机构的运行受行政机关监管。 〔３２〕 虽然民法典未规定养老服务合同， 但是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等管理规范以及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ＧＢ３８６００－２０１９） 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是认定养老

机构有无过错的考量标准之一。 第一， 根据民法典第 ５１０ 条、 第 ５１１ 条， 当合同对质量没有约定或

约定不明且按照合同相关条款也无法确定履约质量时， 依次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通常标准确

定履行标准。 举轻以明重， 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也应当成为确定履约质量的标准。 进言之， 法

律、 国家和行业标准构成社会对一个合理人在所规范情景下当为或不当为的意见表达， 可以将其解

释为事先设定的合理人的行为标准， 〔３３〕 且构成养老机构应遵守的最低标准， 尽管遵守了这些要求

并不构成无过错的抗辩， 〔３４〕 但违反这些要求可以认定其有过错。 第二， 虽然如同违法并不当然导

致合同无效， 行为人违反监管规范也可能仅需承担行政处罚等公法责任， 并非任何客观的违法行为

即等于侵权责任中的过错， 但是， 当行为人违反的法律规范的目的即旨在保护受害人时， 该规范应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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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Ｌａｕｒａ Ｍ．Ｗａ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Ｆａｌｌ Ｒｉｓｋ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１２ （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２６ （２０１１） ．
参见 ［日］ 米本秀仁： 《実践水準に関する一考察》， 《北星論集》 第 ２９ 号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１５ 页以下。
参见谢鸿飞：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理论的再构成》，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１ 页。
Ｓｅｅ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ｐｉｔｚｅｒ⁃Ｒｅｓｎｉｃｋ ＆ Ｍａｙａ Ｋｒａｊｃｉｎｏｖ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１９ Ｎｏｖａ．Ｌ．Ｒｅｖ．６２９ （１９９５） ．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ｒｉｔｃｈｅｖｓｋｙ， Ｔｏｒｔ Ｌａｗ 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Ｗｈｙ Ｃｏｕ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ｅｒ⁃Ｓｅ Ｌｉ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６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１ （２０１０） ．
参见谭启平： 《符合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责任承担的关系》，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７５ 页。



构成认定行为人过错的考量标准。 比较法上， 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３ 条第 ２ 款规定， 违反以保护他人为

目的之法律者， 对他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与之类似， 《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二版）》第
２８６ 条总结到， 当法律规范旨在保护他人权益免受侵害时， 应被作为一个合理人的行为标准。 并且，
两者的适用条件相似： 前者认为， 当一项法律规范的目的在于针对法益损害而对个人或某一类人实

施保护时， 则将其视为保护性法律； 只有当受害人属于保护性法律意图保护的那一类人时， 其才能

有效地援引该法律； 只有当避免某些损失是保护性法律的目标时， 这些损失才为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３
条第 ２ 款所包含。 〔３５〕 后者认为， 当成文法的目的被认为是 “保护包括利益受侵害者在内的一类

人、 保护被侵犯的特定利益、 保护该利益免受诉争的损害、 保护该利益免受可能导致诉争损害之危

险” 时， 法院将成文法的规定作为合理人的行为标准。 〔３６〕 在美国， 就养老机构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 当受害人证明养老机构违反了 １９８７ 年 《养老院改革法案》 时， 即可能认定其存在过错。 〔３７〕

因此， 当规制养老机构的法律规范的目的旨在保护入住老人的权益时， 其应当被作为认定养

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考量标准。 从另一角度来说， 这些规范旨在保护入住老人的权益， 但

行政监管力量有限， 故需要将监管规范作为过错认定标准， 支持受害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
以此促进监管规范的落实， 实现立法目的。 〔３８〕

　 　 当前， 应当作为认定养老机构过错考量标准的法律规定、 国家和行业标准， 包括有关建

筑、 消防、 食品安全、 医疗卫生、 特种设备等事项的一般规定与规范养老机构运行的特别规

定、 国家和行业标准。 后者主要包括： 第一，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等行政管理规范。 例如，
该办法第 １ 条开宗明义地明确其旨在规范养老机构的管理、 保护老年人权益， 其于 “服务规

范” “运营管理” 两章就入住评估、 健康档案、 从业人员资质、 监控设施及监控记录、 应急救

援及应急演练、 信息档案及其保管期限等内容作出的规定， 均旨在保护老年人权益。 因此，
该办法关于养老机构运行服务所设定的强制性要求， 构成认定养老机构过错的考量标准。 第

二， 国家标准。 例如，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是养老服务领域的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

准， 对养老机构的安全风险评估、 服务防护和管理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基本规范》 （ＧＢ ／ Ｔ３５７９６－２０１７） 则是管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首个国家标准， 规定了服务管

理、 环境及设备管理、 安全管理等具体要求。 这些标准应当构成认定养老机构过错的考量标

准。 第三， 行业标准。 例如， 《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规范》 （ＭＺ ／ Ｔ１７１－２０２１） 详细规定了

养老机构提供饮食、 起居、 清洁卫生、 排泄、 体位转移照料的服务操作规范； 《养老机构预防

老年人跌倒基本规范》 （ＭＺ ／ Ｔ１８５－２０２１） 、 《养老机构预防压疮服务规范》 （ＭＺ ／ Ｔ１３２－２０１９）
等行业标准规定了预防老年人跌倒、 感染压疮的服务规程。 这些操作规范也应当构成养老机

构是否按照合理人要求履行义务的考量标准。
　 　 （二） 合同约定

　 　 合理人标准仅是从养老机构之行为人视角对其应当实施的行为作出的评价， 而入住老人

与养老机构存在服务合同关系， 在评价养老机构是否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时， 还应当考量作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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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 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 《侵权行为法》， 齐晓琨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１４１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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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受领人的入住老人对合同的期待利益。 入住老人或其亲属与养老机构签订合同时， 会

基于合同的不同约定而期待入住老人得到相应的照护。 因此， 不应仅局限于从服务人的视角

评价何为一个合理的养老机构应当实施的行为， 还应当从服务受领人即入住老人的视角评价

养老机构应当履行的义务。 〔３９〕 前述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等系针对不特定主体作出的一般规

定， 而不同的入住老人或其亲属会基于老人的不同状况而与养老机构约定不同的照护等级及

服务项目， 这些约定均可能影响对养老机构应履行义务及过错之认定。
　 　 在把握认定养老机构过错的考量标准时， 应当考虑如下合同内容之影响： 第一， 照护等

级与照护项目。 不同入住老人或其亲属基于老人自身状况之差异如能够自理、 不能完全自理、
完全不能自理， 选择自理、 介助、 介护等不同的照护等级和照护项目， 这直接影响对养老机

构应履行义务的认定。 合同约定的照护等级越高， 养老机构承担的义务越重。 第二， 养老机

构的等级及价格差异。 在服务合同中， 服务人的特性构成认定其是否存在具体义务以及是否

违反该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例如， 美国联邦法规区分成人寄宿机构、 住宿照护机构、 中间

照护机构、 熟练照护机构四类养老机构， 要求各机构提供相应的照护服务， 其中熟练照护机

构承担最不利的风险， 而更为家庭化的养老机构则得到较为宽容的对待。 〔４０〕 我国 《养老机构

等级划分与评定》 在综合考察设施设备、 环境、 运营管理、 服务的基础上， 将养老机构评定

为五个等级。 如前所述， 这四个方面的评分因素对应风险评价的四个维度， 因此， 养老机构

级别越高， 表明其在设施设备、 环境、 运营管理、 服务方面的综合能力越强， 也就应当对其

预见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 价格的高低也应当构成考量因素之一。 即使

同一等级的养老机构， 若其对相同照护项目的收费标准不同， 那么对其履行义务标准的期待

亦可能不同。 虽然低额报酬不一定构成义务的减轻， 但与通常情况相比， 高额报酬则一般会

相应地提高服务品质。 〔４１〕 这是因为， 养老服务的核心是要求照护人员事无巨细地照护入住老

人的日常生活， 为此， 养老机构既不需要配置昂贵的高精尖设备， 亦不需要聘请高端技术性

人才， 其收取的护理费用大多用于人力成本支出。 〔４２〕 因此， 在相同等级下， 收费更高的养老

机构应当履行更高标准的照护义务。 第三， 特别约定。 除选择照护等级、 照护项目外， 养老

服务合同还可能作出有别于一般标准的特别约定。 一方面， 当合同约定养老机构提供超出通

常服务的特殊照护时， 如养老机构通常不负担为入住老人提供 ２４ 小时一对一照护的义务， 但

若合同作出特别约定， 养老机构应当按约履行义务， 负担较通常更重的保护义务。 再如， 合

同约定为入住老人提供适合糖尿病人的特别饮食， 若养老机构仍为该老人提供一般膳食导致

其糖尿病加重， 即存在过错。 另一方面， 当合同作出特别的免责约定且该约定依据民法典系

属有效时， 则构成免责事由。 例如， 养老机构为避免发生火灾以及烫伤等损害而禁止吸烟，
倘若有吸烟习惯的入住老人或其亲属明确表示允许老人吸烟并承诺养老机构对由此发生的损

害免于承担责任， 那么当该老人因吸烟而被烫伤时， 不能认定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三） 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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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服务合同对服务等级、 服务项目的约定会影响对养老机构过错的认定， 但在服务等

级之下明确养老机构应负担的具体义务则需考量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 入住老人面临的人身

损害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身心状况， 〔４３〕 养老机构应当根据入住老人已知的身心状况评估

风险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降低或消除风险。 正因如此，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均要求养老机构进行入住评估。
　 　 换言之， 并非入住老人是老年人这一事实使其有权获得更多照护， 而是入住老人身体虚

弱、 视力或听力受损、 患有疾病等事实使养老机构负担照护义务。 不同入住老人身心状况不

一， 即使他们选择相同的照护等级， 需要的具体照护服务也不尽相同。 例如， 在均选择一级

照护的情形， 有的老人因失智而不能自理， 但有行动能力； 有的老人则因行动不便而不能自

理， 但有认知能力， 两者面临的风险不同。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 养老机构应及时提供清洁卫

生、 排泄、 体位转移等服务， 避免其因独自行动而发生跌倒等损害； 对于失智老人， 则应防范其

走失以及误伤自己或他人。 养老机构应根据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采取合理措施防范损害的发

生。 〔４４〕

　 　 （四） 入住老人的人格尊严

　 　 是否尊重入住老人的人格尊严也是认定养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当考量的标准。 第一，
此乃养老服务合同目的之要求。 不同于医疗服务合同是旨在为患者提供短期治疗的一时性合

同， 关注的是诊疗行为的临床结果， 养老服务合同是旨在维护入住老人生活质量的继续性合

同， 〔４５〕 养老机构为入住老人提供的是其未来将长期居住的 “新家”。 这要求养老机构不仅应当

照料入住老人的生活， 而且应当维持其有尊严、 有质量地生活。 第二， 民法典不仅规定了人格尊严，
而且规定了生命尊严。 这意味着生命权不仅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能， 而且包括生命尊严维护权能。 入

住老人不仅有权维护自身的人身安全， 而且有权选择并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不

仅要求养老机构提供日常生活照料， 而且要求其提供精神慰藉与娱乐服务活动， 体现了这一价值要求。
第三， 尊重入住老人的人格尊严是各国立法的共识。 《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确立的老年人五项原则中，
即包括尊严原则， 要求老年人应能够有尊严、 安心地生活， 不受剥削和身心虐待。 美国 《养老院改革

法案》 要求 “养老机构必须以促进维持或提高每位居民生活质量的方式和环境照顾居民”。 〔４６〕 日本

介护保险法第 １ 条即明确， 为了使需要介护者 “能够保持尊严， 根据其拥有的能力自立地日常生活”
而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
　 　 因此， 在认定养老机构有无过错时， 不仅应当考量保护入住老人人身安全之要求， 而且应当考

量尊重入住老人人格尊严之要求。 例如， 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而面临跌倒等风险， 并且活动越

多， 发生损害的机率越大， 此外， 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等失智老人可能躁动不安， 易受伤害。 对此最

简单的办法是约束老人使其不能自由活动， 于是实践中有养老机构采用不当约束措施以避免损害，
如将老人捆绑在床上、 给其戴上约束手套将其系在床栏杆上， 喂食安眠药、 使用镇静剂等， 甚至是

由家属主动提供约束手套等工具。 〔４７〕 人格尊严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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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面对尊重人格尊严与保护人身安全、 个体自决与亲属关怀之间的冲突， 〔４８〕 也应当尊重老年人的

自我判断。 〔４９〕 并且， 长时间的身体约束会导致皮肤擦伤、 肌肉萎缩和神经损伤， 增加老人感染、
罹患压疮、 挛缩、 失禁等风险， 还可能因被约束者本能地挣脱而造成勒伤等损害， 并会产生严重的

心理副作用， 导致被约束者感觉被孤立、 恐惧、 焦虑、 自卑、 抑郁。 〔５０〕 长期服用安眠药、 使用镇

静剂等药物， 可能引起头晕、 嗜睡而意识混乱、 行动迟钝且行动能力下降等症状， 甚至导致中风、
死亡等。 域外研究亦表明， 采取约束措施会导致入住老人较之没有被约束时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５１〕 正因如此， 确保老年人免受物理性或药物性约束， 成为各国立法和实践的共识。 美国 《养老院

改革法案》 禁止养老机构出于管理方便而使用约束措施， 未经个人事先同意或医生书面命令而约束

老人构成非法监禁之侵权。 〔５２〕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 《关于福利服务的危机管理 （风险管理） 措

施指南》 则提出 “零约束” 方针。 〔５３〕 因此， 为维持老年人的生命尊严， 养老机构不得为照护方便

而约束入住老人， 除非经入住老人同意或在情况紧急时为维护其生命安全而临时使用约束措施， 否

则构成侵害入住老人人身权益的过错行为。

四、 过错认定的客观化

　 　 面对合理人标准的抽象性、 受害人一方举证困难以及一概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又会令养老机构负

担过重之难题， 综合前述对过错认定的考量对象与考量标准之分析， 可以借鉴医疗损害责任的立法

思路明确认定养老机构过错的外在客观化标准， 〔５４〕 通过明确养老机构负担的具体义务及其违反之

认定而判断其是否存在过错。
　 　 （一） 具体义务之明确

　 　 １． 配置满足照护老年人需求的硬件设施之义务

　 　 对应结构评价对硬件的要求， 养老机构应当提供满足照护老年人需求的硬件设施。 第一， 经营

场所与设备应当符合有关建筑、 消防、 特种设备等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 例如， ２０１５ 年发生的造成

３８ 位老人身故的河南平顶山康乐园老年公寓 “５·２５” 特大火灾事故， 即源于公寓的建筑、 消防不

合格。 〔５５〕 第二， 经营场所与设备应满足照护老人的特别要求， 包括地面平整、 不设门槛， 选择防

滑材料、 铺设防滑垫； 通行宽度满足轮椅通行需求、 洗浴空间满足助浴要求； 在公共区域安装监控

系统； 在居室、 卫生间、 步行道等场所安装扶手； 配备呼叫装置、 急救设备； 有通畅的 １２０ 急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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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 例如， 养老机构的卫生间设有台阶， 入住老人需从地面下两个台阶进入卫生间， 然后再各上

一个台阶使用马桶和洗手池， 就入住老人在使用卫生间时跌倒之损害， 应认定养老机构存在过

错。 〔５６〕

　 　 ２． 建立规范的服务体系之义务

　 　 对应结构评价对软件的要求， 养老机构应当建立规范的服务体系。 第一， 养老服务是劳动密集

型服务， 养老机构应按照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ＭＺ ／ Ｔ１８７－２０２１） 的规定， 配备

满足数量与资质要求的工作人员。 若养老机构设立医务室、 护理站， 还应当满足 《养老机构医务室

基本标准 （试行）》 《养老机构护理站基本标准 （试行）》的要求。 第二， 建立持续的培训机制。 例

如， 组织员工开展入职培训、 岗前培训、 定期的职业道德和技能培训， 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 确保

在老人发病或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准确施救。 第三， 建立标准化服务操作规程。 针对老年人体质的

脆弱性， 养老机构应当参照 《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规范》 等建立标准化服务操作规范以避免发生

损害。 人员配置与服务规范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养老服务质量， 养老机构人员配备不足、 培训不规

范、 未建立标准化服务操作规程是当前引发损害的重要原因。 例如， 针对养老机构由 ３ 名护工照护

包含 ６ 位失能老人在内的 ３１ 位入住老人、 〔５７〕 护工在发生损害后才参加护理员资格考试等案件，
〔５８〕 可以认定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３． 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之义务

　 　 对应过程评价对环境的要求， 养老机构应当为入住老人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 第一， 应当定

期对入住老人的活动场所和物品进行清洗和消毒。 第二， 避免安全隐患。 养老机构应当确保地面

干燥、 整洁， 避免老人跌倒等风险； 应当消除经营场所内的安全隐患， 避免失智老人受伤之风

险。 例如， 养老机构未关闭楼梯间， 致使失智老人自行乘坐轮椅行至楼梯间而摔落， 应认定其存

在过错。 〔５９〕 第三， 提供宜居的环境。 例如， 养老机构应当确保日间采光、 夜间照明， 避免老年

人因视线模糊而跌倒； 调节温度和保持通风， 避免因高温或低温导致老人疾病发作、 避免老人

因寒冷不得不使用热水袋取暖而造成烫伤等损害。 〔６０〕 《〈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国家标准实

施指南 （试行）》要求冬季老年人居室、 公共活动空间等区域的温度不低于 ２０℃， 洗浴空间温度不

低于 ２５℃； 夏季室内温度 ２６－２８℃。 此外， 养老机构还应当避免制造噪音， 保持安宁的居住环境。
　 　 ４． 办理入住评估与制定照护计划之义务

　 　 针对服务过程， 养老机构首先应当履行办理入住评估与制定照护计划之义务。 第一， 办

理入住评估。 全面评估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 是预见风险并采取防范措施之基础。 入住评估

应当对入住老人的生命体征 （血压、 血糖等） 、 视力及听力、 皮肤状况 （有无压疮） 、 日常活

动能力、 控制失禁能力、 有无过敏源、 服用药物、 认知能力、 精神状态、 有无跌倒或走失史

等进行系统评估， 〔６１〕 进而评估其在噎食、 误食、 压疮、 跌倒、 坠床、 他伤和自伤、 走失等方

面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二， 根据评估结果以及入住老人或其亲属的选择， 制定照护计划， 包

括服务等级、 服务项目、 风险防范、 照护特点等。 第三， 基于养老服务合同是继续性合同，
养老机构还应当定期评估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 及时提出变更照护计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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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参见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鲁 ０５ 民终 １１５４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１０〕。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苏 ０７ 民终 ４７０７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粤 ０１ 民终 １４９１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辽 ０６ 民终 １２０２ 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Ｐｅｎｏｆｓｋｙ，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Ｄｅａｔｈ Ｃａｓｅｓ， １１０ Ａｍ．Ｊｕｒ．Ｔｒｉａｌｓ １ （ ２００８） ， § １６．



　 　 ５． 根据照护计划和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提供服务之义务

　 　 养老机构应当按照维护入住老人生活质量之要求， 根据照护计划和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

提供照料护理服务。 常见服务有： 第一， 提供饮食、 起居服务， 包括提供符合安全及营养需

求的饮食， 及时清洁、 更换床上用品等。 第二， 为失能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包括梳洗、 穿衣、
洗澡、 喂食、 排泄、 移动等。 例如， 针对受害人在数次按铃求助未果时自行前往卫生间而跌

倒等案件， 〔６２〕 照护人员未定期巡问亦未及时回应入住老人的需求， 存在过错。 第三， 提供健

康管理服务， 包括监测血压、 血糖， 了解排便情况， 定期开展视力、 听力和牙科检查等。 例

如， 倘若养老机构在入住老人告知已多日未排便的情形下未予处理， 导致该老人因肠穿孔而

感染性休克死亡， 即存在过错。 第四， 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以及提供精神慰藉， 防范入住老人

行动、 言语等能力下降以及罹患精神疾病。 养老机构开展活动时应当预见会增加跌倒等事故

风险， 需预先采取防范措施。 第五， 提供必要的康复及护理服务， 如为中风老人提供康复服

务， 提供造口养护等服务。 第六， 保护失智老人， 防范走失等风险。 例如， 养老机构值班人

员未观看监控视频、 未阻止失智老人离开， 直至次日才发现其出走， 致老人意外身故， 存在

过错。 〔６３〕

　 　 ６． 保护入住老人免受故意加害之义务

　 　 养老机构不仅应照护入住老人， 而且应保护其免受他人加害。 第一， 保护入住老人免受

工作人员侵害。 实践中， 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长期面对需要照护的老人， 可能逐渐失去耐心，
为方便管理等原因而体罚、 虐待老人。 例如， 面对失智老人不按指令吃饭或洗澡、 失能老人

频繁呼叫， 工作人员在发现殴打老人可产生威慑效果后， 可能变本加厉地实施体罚。 〔６４〕 养老

机构应当监督工作人员不得实施殴打、 咒骂等生理或心理伤害、 虐待行为。 〔６５〕 第二， 如前所

述， 除经入住老人同意或在情况紧急时为维护入住老人生命安全而临时使用约束措施外， 养老机构不

得约束入住老人。 第三， 保护入住老人免受第三人侵害。 一方面， 当养老机构应当预见到加害人有实

施加害行为之风险时， 如在入住评估时得知入住老人患有精神疾病或有攻击他人的倾向， 则有义务保

护其他老人免受其伤害， 如限制该老人进入可能发生纠纷的区域， 更密切地关注该老人等。
另一方面， 当养老机构应当预见到受害人需要特别保护时， 如针对四肢瘫痪的老人， 应当预

见到其易成为他人攻击的目标， 则应通过确保房间安全等措施保护其免受他人侵害。
　 　 ７． 救助义务

　 　 除事前防范损害发生之外， 入住老人突发疾病或发生损害事故时， 养老机构应当及时发现并处

理， 包括采取急救措施以及送医治疗等。 例如， 倘若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未接受过任何急救知识培

训， 在入住老人噎食时未采用 “海姆立克急救法” 及时施救， 即存在过错。 〔６６〕 入住老人跌倒后出

现异样， 养老机构既未告知家属亦未送医治疗， 即存在过错。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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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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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２０） 津 ０３ 民终 １７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郗某某、 周某四人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中国法院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ｉｄ ／ ５８１８１２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最后访问。
参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９） 津 ０１０５ 刑初 ７５ 号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长宁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川 １５２４ 刑

初 ６３ 号刑事判决书。
针对养老机构的故意加害行为， 因刑法修正案 （九） 设置了虐待被监护、 被看护人罪， 受害人及其亲属可以通

过刑事报案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取证， 从而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举证难题。
参见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云 ０３０２ 民初 ２３０８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沪 ０１０７ 民初 １２７４４ 号民事判决书。



　 　 ８． 记录与通知义务

　 　 养老机构应当填写并妥善保管老年人的入住评估、 健康档案、 护理日志 （如卧床人员翻身记

录、 照护记录、 血压记录、 服药记录） 等照护资料以及监控视频， 因为这些资料是查明入住老人

身心状况变化以及认定养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关键证据。 在入住老人或其亲属要求查阅、 复制

时， 养老机构应当及时提供。 此外， 充分的信息沟通是保障养老服务合同履约质量之基础， 〔６８〕

入住老人 ２４ 小时居住在养老机构， 为克服信息不对称， 养老机构负担通知义务， 〔６９〕 应当在入住

老人身心状况发生变化、 需要就医等情形及时通知其亲属。
　 　 （二） 违反义务与过错认定

　 　 在明确前述具体义务后， 有待进一步明确认定养老机构违反具体义务与过错认定之间的

关系。 参考医疗损害责任关于过错认定标准客观化的规定， 行为人违反具体义务可能存在两

种后果： 一是， 只要受害人证明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 就认定其存在过错。 例

如， 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１９ 条的规定， 只要医疗机构违反了说明及取得患者一方明确同意的义

务， 即认定其存在过错。 二是， 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 仅构成行为人存在过错

的表面证据， 行为人可以反证自己没有过错。 〔７０〕 例如， 对于民法典第 １２２２ 条推定医疗机构

有过错的规定， 学界即理解不一： 有学者认为， 违反诊疗规范或者隐匿、 伪造、 篡改、 违法

销毁有关病历资料的行为本身即是过错， 应 “直接认定” 医疗机构有过错且不可被推翻； 〔７１〕

有学者则认为， 针对该条规定之情形， 医疗机构均可反证自己无过错； 〔７２〕 还有学者认为， 针

对第一项规定的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 医疗机构可以反证自己无过错； 但针对后两项规定的

隐匿或伪造病历资料等行为， 则不可反证地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７３〕 与之类似， 就养老机构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需要区分养老机构违反义务的类型而确定其与过错认定之间的关系。
　 　 一般情形下， 受害人证明养老机构违反了前述具体义务， 即举示了证明养老机构存在过

错的证据， 倘若养老机构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照护义务， 则应认定其存在过错；
倘若养老机构进一步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照护义务， 法院应综合双方的举证而作出具体认定。
换言之， 养老机构在客观上违反具体行为义务并非判定其主观存在过错的绝对唯一标准， 因

为 “一个封闭的不容许任何例外的证明责任规范显然是不可行的， 相反， 灵活运用证明减轻

和倒置就显得相当必要” 。 〔７４〕 过错认定客观化的目的， 是针对受害人举证困难、 合理人标准

抽象而不确定的问题， 为当事人和法院提供可操作的外在客观判断标准， 而非束缚法院的裁

判， 反而导致过错认定的僵化。 例如， 受害人一方虽难以证明损害发生的经过， 但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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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参见唐仪萱： 《服务合同通知义务的一般规则———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 的启示》 ， 《当代法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５ 页。
参见 ［日］ 矢田尚子： 《介護付き有料老人ホームにおける入居契約等の法的性質と顛末報告義務》 ， 《日本不

動産学会誌》 第 ２９ 卷第 ４ 号 （ ２０１６ 年） ， 第 １９６ 页以下。
Ｓｅｅ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Ｆｏｒｅｌｌ，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Ｔｏｒｔｓ，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Ｄｕｔ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ｅｒ Ｓｅ： Ｗｈａｔ’ 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７７ Ｏｒｅｇ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９７ （１９９８） ．
参见前引 〔 ５４〕 ， 梁慧星文， 第 ３９ 页； 张新宝： 《中国民法典释评·侵权责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版， 第 １９５ 页以下。
参见邹海林、 朱广新主编： 《民法典评注·侵权责任编》 ，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５５３ 页以下。
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下册，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３６８ 页； 王利明、 周友军、 高

圣平： 《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研究》 ，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４７４ 页以下。
Ｇｏｔｔｗａｌｄ， 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ｓｃｈäｔｚｕｎｇ， Ｓ．２４４． 转引自周翠： 《 〈侵权责任法〉 体系下的证明责任倒置

与减轻规范———与德国法的比较》 ，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０９ 页。



养老机构照护人员与重度失能老人配比为 １ ∶ ６， 根据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之规定， 即通过证明人手短缺之事实而证明养老机构通常不能妥善照护入住老人、 存在过错，
若养老机构不能反证履行了照护义务， 则认定其存在过错。 但是， 若养老机构以照护资料、
视频资料等证据证明， 虽然其人员配备不足， 但是这些人员按照操作规范为入住老人提供了

相应照护， 则应当认定其并无过错。
　 　 但是， 针对两种情形， 基于养老机构违反义务之行为即应直接认定其存在过错。 一是，
违反办理入住评估与制定照护计划之义务。 这是因为： 一方面， 全面评估入住老人的身心状

况是预见风险之前提， 根据评估预见的风险制定照护计划是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之基础。 由此，
基于养老机构违反该义务之事实， 已可认定其未预见应当预见的风险并规划实施应当采取的

风险防范措施， 存在过错。 另一方面， 从该义务之重要性而言， 办理入住评估与制定照护计

划决定着后续服务质量， 并且入住评估结果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 即法院可以通过比较受害

人入住时与发生纠纷时的身心状态， 判断其是否遭受损害以及该损害是由受害人自身疾病还

是外在原因所致。 因此， 在养老机构违反办理入住评估与制定照护计划这一具体描述性的、
设定具体行为标准的义务时， 〔７５〕 应当直接认定其存在过错， 亦旨在以此督促养老机构规范运行，
提升服务质量。 二是， 隐匿、 拒绝提供、 遗失、 伪造、 篡改或违法销毁入住评估及定期评估记录、 照

护计划、 健康档案、 照护日志等资料以及监控视频。 〔７６〕 这是因为： 一方面， 在适用一般过错责任而

受害人一方又难以收集举证的情形， 前述资料是受害人通过查阅、 复制而能够收集提供的唯一证据。
在受害人一方无法获取前述资料时， 倘若仍然允许养老机构证明自己无过错， 要求受害人一方针对养

老机构的反证再证明其存在过错， 这是受害人一方所不可能完成的， 显然不合理。 另一方面， 受害人

一方或养老机构的陈述、 证人证言存在主观倾向性， 而前述资料是事前客观记录的， 尽管养老机构工

作人员也可能以有利于养老机构的方式进行记录， 但这些记录通常是在诉讼发生之前准备的， 相较而

言更为可信。 〔７７〕 并且， 前述证据并非仅在损害发生时形成， 而是贯穿于养老服务合同关系始终， 有

助于法院全过程地查明认定养老机构有无过错。 基于养老机构拒不提供或毁损此类关键证据之行为，
已然能够认定其有过错。 〔７８〕

　 　 （三） 损害后果与事实自证

　 　 通过明确养老机构负担的具体义务而明确过错认定标准， 反映了结构及过程评价之要求， 而针

对结果评价认定过错， 则可以参考事实自证制度。
　 　 事实自证制度是英美侵权法中一项特殊的证据制度， 指如果造成损害的工具由被告完全控制，
且只要被告适当注意， 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发生损害， 那么发生损害之事实即可 “自证” 被告有过

错。 根据判例法， 适用该制度需满足如下要件： 在没有过错的正常情形不会发生损害； 被告完全控

制了造成损害的工具； 被告比原告更易获得解释损害发生原因的证据； 除被告未尽适当注意外， 其

他原因不太可能引发该损害。 〔７９〕 其正当性基础在于： 一方面， 在原告无法举证还原案件事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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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叶名怡： 《论违法与过错认定———以德美两国法的比较为基础》，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１ 页。
《美国联邦法规》 第 ４２ 章第 ４８３．１０ （ｇ） （２） 条规定， 养老机构必须在入住老人或其监护人提出请求后 ２４ 小时内提供所有

记录供其查阅、 两个工作日内提供复印件。 记录通常包含入院协议、 最低数据档案、 风险评估方案、 护理计划、 日常生活

记录、 药物管理记录、 治疗管理记录、 康复护理记录、 医嘱记录、 事故报告等内容。 Ｓｅｅ Ｍａｒｋ Ｒ．Ｋｏｓｉｅｒａｄｚｋｉ ＆ Ｊｏｅｌ Ｅ．Ｓｍ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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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该制度为原告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 源于盖然性的支持， 即过去在相同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未来很可能发生， 在出现相反情况之前， 基于若无被告之过错即不会发生损害的过往经验， 可以合

理推断损害是由被告过错行为所致。 〔８０〕 在养老机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 因为入住老人长期居住

在养老机构， 受害人难以举证且由养老机构控制风险， 所以法院即可能适用事实自证制度作出裁

判。 〔８１〕 需明确的是， 该制度仅是原告证明过错的一种方式， 适用的后果既不导致举证责任倒置，
也不导致据此直接认定被告有过错， 〔８２〕 而仅是基于案件之情景推断被告存在过错， 向被告提出了

一个需要解释的事实问题， 由被告继续举证解释损害发生的原因， 证明自己无过错。
　 　 可见， 事实自证制度实际上是经验法则的具体适用， 是根据 “若被告无过错， 则通常不会发生

损害” 的常识和经验， 从一次不寻常事故中推断出其由被告过错行为所致， 而由被告证明事故并非

由其过错所致。 与之类似， 德国判例形成了表见证明概念： 若在 “生活经验法则上表现一定之原

因， 而且通常皆朝向一定的方向演变”， 即被认为是 “经过定型的事象” 时， 即得直接推定过失或

因果关系之要件事实存在。 相对人欲推翻此表见证明， 必须就该事件通常经过之相反事由， 即就事

件之经过有其他之可能性， 使法官就原来之 “定型事象” 产生疑念提出反证。 〔８３〕 例如， 基于在手

术部位遗留纱布的事实， 即可认定医生有过失。 〔８４〕 表见证明本质上也是法官利用具有较高盖然性

的经验法则推断某一待证事实的存在。 因此，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法释 〔２０１９〕 １９ 号） 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了经验法则的情形下， 人民法院亦有参考事实自

证制度之原理作出裁判的规则依据。
　 　 较之上述司法解释作出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

另一事实” 之抽象规定， 事实自证制度明确了运用经验法则认定当事人过错的具体要件。 具言之，
在养老机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 入住老人长期生活在养老机构， 发生损害的环境完全由养老机构

控制， 并且养老机构较之受害人更易获得证明损害发生经过的直接证据， 因此， 只要进而满足 “若
养老机构无过错， 则通常不会发生损害” 之要求， 即可基于发生损害而不言自明地自证养老机构存

在过错， 由其进一步证明自己无过错。 例如， 受害人营养不良即可自证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养老机

构需举证证明其喂食了老人并及时向亲属通知了老人进食障碍等而证明自己已履行照护义务， 否则

即应认定其存在过错。 又如， 压疮是由于压力过大或压力持续时间过长导致血液流向被压区域受到

限制， 导致皮肤组织受损。 压疮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要经历局限性红斑、 表皮缺损、 全层皮肤组

织缺损、 组织坏死或肌肉受损等过程。 〔８５〕 因此， 只要养老机构定期为老人翻身、 保持清洁， 通常

即可避免压疮。 是否会形成压疮的决定因素不是入住老人的身心状况， 而是照护质量。 〔８６〕 《〈养老

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国家标准实施指南 （试行）》亦仅在入住老人Ⅰ度压疮新发生率不高于 ５‰、
Ⅱ度Ⅲ度压疮新发生率为 ０ 的情形下才给与评分。 基于新发压疮或压疮恶化之事实， 即可自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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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有过错， 除非养老机构证明其履行了义务， 该损害是因受害人自身疾病所不可避免的， 否

则即应认定其存在过错。 〔８７〕 同样， 当养老服务合同约定由养老机构为失能老人喂服药物时，
只要养老机构妥善保管药物、 按医嘱喂服药物并在喂服前核对药物， 就不会发生误服药物之

情形， 因此误服药物即可自证养老机构存在过错。 相反， 就诸如跌倒等损害， 如根据常识和经

验， 老年人在没有任何人有过错的情形下也可能跌倒， 则不能适用结果评价， 不能基于跌倒之

事实而自证养老机构有过错。 〔８８〕

　 　 当前， 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尚处在粗放型发展的起步阶段， 有待法律的规范与引导： 一方

面， 需要完善对养老服务合同的私法规制， 前述明确养老机构的具体义务、 通过义务违反认

定过错以及通过损害后果自证过错等结论已超出解释论范畴， 可参考应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之经验， 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回应实践需求。 另一方面， 需要完善技术性规范， 只

有细致的技术规则指引， 方能引领养老服务的规范化、 标准化， 保障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
促进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ｆａｉｒ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
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ｂｕｔ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ｔ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ｏｒｔ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ｗａｓ ａｔ ｆａｕｌｔ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ｒｅｓｅ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ａｒｄ⁃
ｗａｒ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ｆａｕｌｔ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ｉｎ ａｄｄｕｃ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ｓｕ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ｒｅｓ ｉｐｓａ ｌｏｑｕｉｔｕｒ，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
ｉｐｓａ ｌｏｑｕｉｔｕｒ

·４５·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８７〕
〔８８〕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１） 沪二中民一 （民） 终字第 ５ 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Ｂ．Ｆｒａｎｔｚ，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ａｌ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 ８３ Ａ．Ｌ．Ｒ．３ｄ ８７１ （ １９７８） § ４［ ｂ］ ．


